《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近年来，绍兴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推动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全市社会组织数量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凸显。截至目前，全市登记注册社会组织达5100余家，乡镇（街道）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超2万家，在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群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对标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要求，我市社会组织仍存在专业化水平不高、品牌影响力不足、内部治理不规范、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系统破解制约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推动社会组织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亟需出台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引领性的政策文件。为此，市民政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论证评估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制定依据

本《实施意见》主要依据以下文件制定：

民政部等5部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民发〔2024〕43号）；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广泛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开展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浙民社〔2024〕79号）；

以及国家及省、市关于社会组织领域扶持培育、监督管理、人才发展、信用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提出四个方面14条具体举措，旨在全面深化社会组织专业化、品牌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推动其成为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市的重要力量。
（一）加快专业化建设，提升服务效能

聚焦能力建设，明确打造专业化行业协会商会、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拓展专业化城乡服务供给、培育专业化文化社会组织等4方面措施。强调围绕全市产业布局构建“一业一会”体系，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名士之乡”英才计划，支持参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二）促进品牌化建设，塑造特色优势

突出特色引领，明确优化社会组织等级评定、打造社会组织特色品牌、支持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等3方面措施。推动建立“一组织一品牌”发展格局，强化等级评定结果在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激励应用，并规定政府新增公共服务支出中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三）加强规范化建设，营造有序环境

强化底线管理，明确提升社会组织登记服务规范化、提升社会组织运行管理规范化、提升社会组织重点行为规范化和提升社会组织信用建设规范化等4方面措施。包括严格负责人审查、100%签署捐赠承诺书、建立“僵尸型”社会组织动态清零机制、规范评比表彰与收费行为、健全信用信息公示与失信惩戒机制等，切实防范化解风险。

（四）推动制度化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着眼长效机制，明确推动政治引领制度化、推动内部治理制度化和推动日常监管制度化等3方面措施。要求到2030年全市社会组织党建入章率达98%以上，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构建民政部门牵头、业务主管单位负主责、行业管理部门协同、审计及其他职能部门联动的综合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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